
   

新北市立鶯歌國中    學年度第   學期早自習『免遲到證』申請表 
申請日期 年     月     日 

班級座號  姓名  學號  

申請時段 1.通勤生：□週一□週二□週三□週四□週五  

住址 
   縣(市)        鄉(鎮、市、區)      里    鄰 

   路     巷     號      樓     室 

申請 

原因 

請以條列方式依序說明（自家中出發到校行經路線及所需時間） 

1.家中出發時間： 

2.通學方式：□捷運□(    )客運□火車□社區免巴□步行 

□腳踏車□家長接送 

3.路程行經路線、所需時間： 

 

 

 

4.其他補充說明（必須申請的強烈理由）： 

 

 

 
預判到校

時間 
 家長簽名 

 

申請規定

摘要 

一、每學期開學 2 週內受理申請，原則上使用一學年，如有規避進校情形（校外用餐、

閒逛等等經查屬實者），自查處日起逕行取消資格，一律回復正常到校時間（07:30

以前）不得議異。 

二、資料不全或未能詳述說明者，退回補正再予審查。 

三、配合家長上班之接送或家中距校未達 20公里以上者，不得提出申請。 

四、逾時將不予辦理（開學 2週內），如期申辦完成者，由學務處發放晚到證， 

(請妥善保管)，本證明不可借用於其他人。 

五、申請通過後，入校後請向糾察隊、警衛出示證明。 

※本人已詳閱相關規定且能遵守一切要求事項，如有違反相關事項如遭取消早自習晚到

資格絕無議異。          

學生簽名:ˍˍˍˍˍˍˍ 

 

初審(導師) 複審（生輔組） 核定（學務主任） 

□同意申請 

□不同意申請 

□同意申請 

□不同意申請 

 

簽章 簽章 

 


